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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学与药学院 2025-2026 学年本科生

转专业考核办法 

根据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》（校教发〔2025〕

256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院实际，现将 2025-2026学年本科生转

专业考核办法通知如下。 

一、专业特点 

1.化学生物学 

化学生物学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，我校化学生物学专业人才培养

根基坚实。2006年，学校率先开展化学生物学学术型硕博人才培养。

2017 年获批本科招生，构建起本、硕、博一体化完善的人才培养体

系，逐渐形成以药物化学生物学、合成生物学为特色的学科优势。本

专业聚焦化学生物学交叉学科领域的人才培养，强调通过建立坚实的

化学基础，加深对活性天然产物作用机理、靶标挖掘与生物合成，及

新药创制中化学科学的理解与应用研究。 

本专业师资力量雄厚，现有专任教师 71 人，汇聚长江学者、优

青等高层次人才，其中 70% 以上的教师具有一年以上海外留学经历。

学院还配备完善的科研平台与实习基地，为学生提供优质的实践与创

新环境，助力学生全面成长成才。 

2.应用化学 

我校化学学科肇始于 1934 年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化学教学组，

1999 年获批应用化学专业，2003 年获批应用化学硕士学位授权点，

2017 年获化学硕士学位授权点，2021 年入选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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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，2024 年获批批化学博士学位授权点，形成本——硕—博一体化

培养体系。本专业是以化学为基础的应用理科类专业，依托我校农林

学科优势，聚焦天然产物研究、绿色农药研发、微纳生化分析等研究，

培养具有扎实化学理论基础、实验技能和创新能力的高级人才。开设

多门学科交叉课程，与多家药企共建实习基地，强化产学研交叉融合。 

师资力量雄厚，现有专任教师 67 人，汇聚全国优秀教师、国家

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、新世纪优秀人才等高层次人才，90%以上教师

具有海外留学经历。学院拥有 4个省级实验平台和 20多家实习基地，

为学生创设一流科研与实践环境，助力学生成长为拔尖创新人才。 

二、培养要求 

化学生物学专业秉持“宽专结合、知行合一、学养兼修”的理念，

以化学学科为基础，通过学科交叉融合，培养学生系统、扎实地掌握

化学基础知识、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，掌握化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手

段，构建系统的化学生物学知识体系与实验实践技能，激发学生的跨

学科知识整合能力、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意识，养成自我学习和终身学

习的习惯与能力。同时，本专业注重人文精神与社会责任感的培养，

致力于打造兼具科学素养、人文情怀和国际视野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

展的化学生物学拔尖创新人才，使其能在化学、化学生物学、医药与

健康等相关交叉领域从事科学研究、技术开发与管理以及教育教学等

工作。 

应用化学专业的目标是为化学学科输送具有卓越学识的拔尖创

新人才。本专业学生应具有丰富的化学基本知识、扎实的基础理论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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娴熟的实验技能，良好的科研素质、创新能力和实践技能，既能在化

学及其交叉领域从事天然产物、有机合成、化学分析等方面的应用基

础研究、产品开发和管理工作的复合型人才，又具备攻读化学及相关

学科博硕士学位的基本素质和科研能力。 

三、申请条件 

学生满足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可申请转专业：  

1.根据学生兴趣和专长，转专业后更能发挥其专长、助其成长的；  

2.入学后因患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，经校医院或二级甲等及以上

医院检查证明，不能在原专业学习，但尚能在其他专业学习的；  

3.休学创业或退役后复学，因自身需要调整专业的。  

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学生不能申请转专业： 

1.国家有相关规定或者录取前与学校有明确约定不得转专业的；  

2.入学超过 3 年的（含计入学习年限的休学等时间）；  

3.正在休学、保留入学资格、保留学籍的；  

4.达到退学条件或应予以退学的；  

5.其他不适合转专业的。 

四、考核方式 

1.对申请转出的学生，学院按照学校相关文件进行资格审查，审

查通过后，学生方可参加转入学院的选拔。 

2. 对申请转入的学生，学院组织专家评委进行考核，考核方式

为面试，考核环节为： 

（1）学生自我陈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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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：高考情况、在原专业学习情况、个人优缺点、兴趣爱好，

转专业志愿、转入理由、个人规划等。 

（2）评委提问 

考查学生的专业知识、逻辑思维、语言表达、学习态度、学习能

力，以及理想信念、家国情怀、社会责任感等综合素质。 

（3）评委打分 

评委打分采用满分 100 分制，其中，申请者个人陈述占 40%，专

业素养占 30%，综合素质占 30%。每位评委独立评分，去掉一个最高

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，得出每位学生的平均分。 

五、录取规则 

根据面试成绩由高到低确定接收拟转入学生名单。 

六、申诉渠道 

在录取名单公示期间如有异议，以书面形式将意见反馈至学院理

科楼 E310办公室。 

联系人：魏相    联系电话：87092035 

化学与药学院 

2026年 1 月 5 日 

 

 


